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 課程與教學領導

國民小學校長專業成長研習（進階）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的：
一、建構學校課程發展之機制，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課程評鑑。
二、提升行政系統能力支援學校課程計畫及學校課程發展之推動策略，增進學校整體教學效益。
 三、強化本市國小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相關知能，培養課程及教學專業素養，落實「精進教學」計畫推動與執行。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
肆、辦理日期：107年5月9日(星期三)。
伍、辦理地點：桃園市中原國民小學三樓會議室。
陸、參加對象及人數：市內各國小校長、候用校長、國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等約120人。
柒、活動內容： 

一、活動方式、活動流程、課程內容如附表一。
二、參加人員請至「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登錄報名，辦理單位請點選「中壢區中原國小」。
三、各校倘有提案請於107年4月30日前將提案單如附表二mail到t508@cyes.tyc.edu.tw，以利彙整。
四、聯絡人：中原國小 李燕玲老師  聯絡電話：03-4388200#216  Email：t508@cyes.tyc.edu.tw。
捌、預期成效：
一、能落實學校「精進教學」課程發展之推動。
二、能提昇行政系統能力支援學校課程計畫及學校課程發展之推動策略，提昇學校整體教學效益。
三、能增進全市教務主任對於學校課程經營與發展之課程領導能力，提昇全市國小課程發展。
玖、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概算如附表三。
拾、獎勵：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縣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核予獎勵，以慰辛勞。
拾壹、附則：參與研習人員在不支領代課鐘點費情形下，准予公（差）假登記；並覈實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本校校區停車空間有限，請多加利用周邊公私立停車場，隨函檢附周邊停車資訊。
拾貳、本計畫陳 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

附表一：
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 課程與教學領導
國民小學校長專業成長研習（進階）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07年5月 9日(星期三 )

	
	研習地點：中原國小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3:30～13：50
	報到
	中原國小

	13:50～14：00
	始業式
	教育局
高安邦 局長

	14:00～17：00
	校長學習即領導—校長的學習與學習領導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榮譽教授 歐用生教授

	17:00～17：10
	綜合座談
	教育局
高安邦 局長

	17:10
	賦 歸
	中原國小


